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224號

聲  請  人  

即債務人    蔡謦安  

代  理  人  謝明訓律師（法律扶助）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和裕數位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胡淑娟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闕源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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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二十一世紀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周以明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建州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嚴陳莉蓮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Ａ０１自中華民國115年6月15日16時起開始更生程序。

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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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消費者債

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

債務；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

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

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

理之調解；消費者依本條例所清理之債務，不以因消費行為

所生者為限，消債條例第3條、第151條第1項、消債條例施

行細則第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

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開始

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

必要時得選任律師、會計師或其他適當之自然人或法人1人

為監督人或管理人，復為同條例第45條第1項、第16條所明

定。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前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積欠債務

總額新臺幣（下同）3,818,918元，曾向本院聲請債務前置

調解，惟因無法與債權人達成共識，以致前置調解不成立，

復向本院聲請更生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於聲請更生前5年並無從事超過平均每月營業額20萬

元之營業活動，屬消債條例第2條所稱之消費者，其於提出

本件更生之聲請前，曾於本院進行債務前置調解，惟前置調

解未能成立乙情，此經本院調閱本院114年度司消債調字第1

號卷宗查核屬實，堪認聲請人已依消債條例之規定聲請前置

調解而未能成立。另依債權人於前置調解及本件陳報債權額

之結果，聲請人目前積欠之債務數額合計約4,077,336元，

此有債權人提出之陳報狀暨債權計算書附卷可參。是以，聲

請人據以聲請更生，本院自應綜合聲請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

產狀況，評估是否已不能維持符合人性尊嚴之最基本生活條

件，而有「不能清償或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而定。

㈡、查聲請人為86年次，現年29歲（聲請人全戶戶籍謄本，見本

院卷第25頁），其現任職於○○○○股份有限公司，並提出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在職證明書、114年6月至8月、114年9月至115年3月薪資明

細表等件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56、57、231至第234頁），

　　依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規定，於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

後，扣薪之執行命令即不得繼續，故法院強制執行扣薪部分

仍應計入聲請人每月收入，則本院依聲請人前開提出之薪資

單所核算，每月實領薪資加計強制執行扣薪約40,896元【即

（40,012元＋42,368元＋36,090元＋38,797元＋39,430元＋

39,679元＋58,660元＋34,417元＋38,607元）÷9月＝40,896

元】。

㈢、另聲請人主張其每月生活必要支出為：個人17,076元、兒子

扶養費15,000元、父母扶養費各2,000元，總計：36,076元

（見本院卷第21、22頁），並陳報現每月領有5,000元之

（未成年子女）就學津貼，至父母扶養費部分，係因與父母

同住，故給予父母每月4,000元補貼家用水電費等語，並提

出父母之112、113年度之綜合所得稅清單、家族系統表等件

附卷為憑（見本院卷第216、259至262、267頁）。按債務人

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

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受扶養者之必要生

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

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前二項情形，債務人釋明更生

期間無須負擔必要生活費用一部或全部者，於該範圍內，不

受最低數額限制；債務人證明確有必要支出者，不受最高數

額及應負擔比例之限制，消債條例第64條之2定有明文。查

聲請人子女為000年0月生（見本院卷第257頁），仍屬未成

年人，平日生活需依附於父母，確有不能維持生活之情形，

是有受扶養之必要，雖聲請人主張前配偶未給付兒子扶養費

（見本院卷第21頁），惟本院審酌聲請人每月尚領有5,000

元之（未成年子女）就學補助，則其兒子扶養費部分應調整

至9,309元範圍內較為妥適。至父母扶養費部分，按民法第1

117條第2項明文規定，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直系血親

尊親屬不適用之，即直系血親尊親屬受扶養者，仍須以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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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生活者為限，所謂不能維持生活，係指財力不足維持生

活；而所謂無謀生能力，係指無工作能力、或有工作能力不

能期待其工作而言。準此，直系血親尊親屬如能以自己財產

維持生活者，自無受扶養之權力（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31

73號、最高法院87年台上字第1696 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

據聲請人前開提出之父母112、113年度申報所得資料清單所

示，聲請人父母現既有工作收入，尚具有工作能力，復未見

聲請人提出其父母有何不能維持生活之情事，故父母扶養費

應予剔除。則聲請人每月生活必要支出即以其個人開銷17,0

76元，及負擔扶養一名未成年子女費用9,309元，總計26,38

5元，範圍內可採。

㈢、從而，以聲請人每月收入約40,896元，扣除每月生活必要生

活費用26,385元，雖餘14,511元可供清償債務，惟相較於聲

請人現積欠之債務共計4,077,336元觀之，聲請人顯無法於

短期內清償完畢（計算式：4,077,336元÷14,511元÷12月＝2

3年多），更遑論其利息、違約金仍持續增加中，是綜合聲

請人年齡、財產、勞力、健康及信用等清償能力以觀，其客

觀上確屬不足以清償債務之經濟狀態，符合消債條例第3條

所規定「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

堪認有藉助更生制度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而重

建其經濟生活之必要。至債務人名下是否有其他財產及收

入，宜由本院司法事務官調查，並請聲請人釋明何時辦理

汽、機車貸款？該資金流向？提出相關證明文件、提出聲請

人最近一個月申請之「完整」勞保職保或勞保災保被保險人

投保資料表，以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

生活之更生機會，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展（消債條例第1條

參照）。

四、綜上所述，債務人係一般消費者，其對已屆清償期之債務有

不能清償之虞，且其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未逾1,200萬

元，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又查無消債

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駁回更生聲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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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存在，則債務人聲請本件更生，即屬有據。

五、債務人於更生程序開始後，應另提出足以為債權人會議可決

或經法院認為公允之更生方案以供採擇。而司法事務官於進

行本件更生程序、協助債務人提出更生方案時，應依債務人

之實質償債能力、動產二手價值、是否有其他保單價值準備

金或解約金、投資等可計入償債方案，並審酌聲請人聲請更

生前二年之資金流向、財產變動等情形，進而協助債務人擬

定允當之更生方案，始符消債條例重建債務人經濟生活之立

法目的，附此敘明，並依消債條例第11條第1項、第16條第1

項、第45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黃致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5　　日

　　　　　　　　　　　　　　　書　記　官　魏翊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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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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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d {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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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Ａ０１自中華民國115年6月15日16時起開始更生程序。
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消費者依本條例所清理之債務，不以因消費行為所生者為限，消債條例第3條、第151條第1項、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必要時得選任律師、會計師或其他適當之自然人或法人1人為監督人或管理人，復為同條例第45條第1項、第16條所明定。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前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積欠債務總額新臺幣（下同）3,818,918元，曾向本院聲請債務前置調解，惟因無法與債權人達成共識，以致前置調解不成立，復向本院聲請更生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於聲請更生前5年並無從事超過平均每月營業額20萬元之營業活動，屬消債條例第2條所稱之消費者，其於提出本件更生之聲請前，曾於本院進行債務前置調解，惟前置調解未能成立乙情，此經本院調閱本院114年度司消債調字第1號卷宗查核屬實，堪認聲請人已依消債條例之規定聲請前置調解而未能成立。另依債權人於前置調解及本件陳報債權額之結果，聲請人目前積欠之債務數額合計約4,077,336元，此有債權人提出之陳報狀暨債權計算書附卷可參。是以，聲請人據以聲請更生，本院自應綜合聲請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是否已不能維持符合人性尊嚴之最基本生活條件，而有「不能清償或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而定。
㈡、查聲請人為86年次，現年29歲（聲請人全戶戶籍謄本，見本院卷第25頁），其現任職於○○○○股份有限公司，並提出在職證明書、114年6月至8月、114年9月至115年3月薪資明細表等件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56、57、231至第234頁），
　　依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規定，於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扣薪之執行命令即不得繼續，故法院強制執行扣薪部分仍應計入聲請人每月收入，則本院依聲請人前開提出之薪資單所核算，每月實領薪資加計強制執行扣薪約40,896元【即（40,012元＋42,368元＋36,090元＋38,797元＋39,430元＋39,679元＋58,660元＋34,417元＋38,607元）÷9月＝40,896元】。
㈢、另聲請人主張其每月生活必要支出為：個人17,076元、兒子扶養費15,000元、父母扶養費各2,000元，總計：36,076元（見本院卷第21、22頁），並陳報現每月領有5,000元之（未成年子女）就學津貼，至父母扶養費部分，係因與父母同住，故給予父母每月4,000元補貼家用水電費等語，並提出父母之112、113年度之綜合所得稅清單、家族系統表等件附卷為憑（見本院卷第216、259至262、267頁）。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前二項情形，債務人釋明更生期間無須負擔必要生活費用一部或全部者，於該範圍內，不受最低數額限制；債務人證明確有必要支出者，不受最高數額及應負擔比例之限制，消債條例第64條之2定有明文。查聲請人子女為000年0月生（見本院卷第257頁），仍屬未成年人，平日生活需依附於父母，確有不能維持生活之情形，是有受扶養之必要，雖聲請人主張前配偶未給付兒子扶養費（見本院卷第21頁），惟本院審酌聲請人每月尚領有5,000元之（未成年子女）就學補助，則其兒子扶養費部分應調整至9,309元範圍內較為妥適。至父母扶養費部分，按民法第1117條第2項明文規定，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即直系血親尊親屬受扶養者，仍須以不能維持生活者為限，所謂不能維持生活，係指財力不足維持生活；而所謂無謀生能力，係指無工作能力、或有工作能力不能期待其工作而言。準此，直系血親尊親屬如能以自己財產維持生活者，自無受扶養之權力（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3173號、最高法院87年台上字第1696 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據聲請人前開提出之父母112、113年度申報所得資料清單所示，聲請人父母現既有工作收入，尚具有工作能力，復未見聲請人提出其父母有何不能維持生活之情事，故父母扶養費應予剔除。則聲請人每月生活必要支出即以其個人開銷17,076元，及負擔扶養一名未成年子女費用9,309元，總計26,385元，範圍內可採。
㈢、從而，以聲請人每月收入約40,896元，扣除每月生活必要生活費用26,385元，雖餘14,511元可供清償債務，惟相較於聲請人現積欠之債務共計4,077,336元觀之，聲請人顯無法於短期內清償完畢（計算式：4,077,336元÷14,511元÷12月＝23年多），更遑論其利息、違約金仍持續增加中，是綜合聲請人年齡、財產、勞力、健康及信用等清償能力以觀，其客觀上確屬不足以清償債務之經濟狀態，符合消債條例第3條所規定「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堪認有藉助更生制度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而重建其經濟生活之必要。至債務人名下是否有其他財產及收入，宜由本院司法事務官調查，並請聲請人釋明何時辦理汽、機車貸款？該資金流向？提出相關證明文件、提出聲請人最近一個月申請之「完整」勞保職保或勞保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以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展（消債條例第1條參照）。
四、綜上所述，債務人係一般消費者，其對已屆清償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之虞，且其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未逾1,200萬元，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又查無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存在，則債務人聲請本件更生，即屬有據。
五、債務人於更生程序開始後，應另提出足以為債權人會議可決或經法院認為公允之更生方案以供採擇。而司法事務官於進行本件更生程序、協助債務人提出更生方案時，應依債務人之實質償債能力、動產二手價值、是否有其他保單價值準備金或解約金、投資等可計入償債方案，並審酌聲請人聲請更生前二年之資金流向、財產變動等情形，進而協助債務人擬定允當之更生方案，始符消債條例重建債務人經濟生活之立法目的，附此敘明，並依消債條例第11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第45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黃致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5　　日
　　　　　　　　　　　　　　　書　記　官　魏翊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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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請  人  

即債務人    蔡謦安  

代  理  人  謝明訓律師（法律扶助）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和裕數位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淑娟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闕源龍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二十一世紀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以明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建州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嚴陳莉蓮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Ａ０１自中華民國115年6月15日16時起開始更生程序。

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消費者債

    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

    債務；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

    ，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

    、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

    之調解；消費者依本條例所清理之債務，不以因消費行為所

    生者為限，消債條例第3條、第151條第1項、消債條例施行

    細則第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

    ，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開始更

    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必

    要時得選任律師、會計師或其他適當之自然人或法人1人為

    監督人或管理人，復為同條例第45條第1項、第16條所明定

    。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前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積欠債務

    總額新臺幣（下同）3,818,918元，曾向本院聲請債務前置

    調解，惟因無法與債權人達成共識，以致前置調解不成立，

    復向本院聲請更生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於聲請更生前5年並無從事超過平均每月營業額20萬元

    之營業活動，屬消債條例第2條所稱之消費者，其於提出本

    件更生之聲請前，曾於本院進行債務前置調解，惟前置調解

    未能成立乙情，此經本院調閱本院114年度司消債調字第1號

    卷宗查核屬實，堪認聲請人已依消債條例之規定聲請前置調

    解而未能成立。另依債權人於前置調解及本件陳報債權額之

    結果，聲請人目前積欠之債務數額合計約4,077,336元，此

    有債權人提出之陳報狀暨債權計算書附卷可參。是以，聲請

    人據以聲請更生，本院自應綜合聲請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

    狀況，評估是否已不能維持符合人性尊嚴之最基本生活條件

    ，而有「不能清償或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而定。

㈡、查聲請人為86年次，現年29歲（聲請人全戶戶籍謄本，見本

    院卷第25頁），其現任職於○○○○股份有限公司，並提出在職

    證明書、114年6月至8月、114年9月至115年3月薪資明細表

    等件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56、57、231至第234頁），

　　依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規定，於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

    ，扣薪之執行命令即不得繼續，故法院強制執行扣薪部分仍

    應計入聲請人每月收入，則本院依聲請人前開提出之薪資單

    所核算，每月實領薪資加計強制執行扣薪約40,896元【即（

    40,012元＋42,368元＋36,090元＋38,797元＋39,430元＋39,679

    元＋58,660元＋34,417元＋38,607元）÷9月＝40,896元】。

㈢、另聲請人主張其每月生活必要支出為：個人17,076元、兒子

    扶養費15,000元、父母扶養費各2,000元，總計：36,076元

    （見本院卷第21、22頁），並陳報現每月領有5,000元之（

    未成年子女）就學津貼，至父母扶養費部分，係因與父母同

    住，故給予父母每月4,000元補貼家用水電費等語，並提出

    父母之112、113年度之綜合所得稅清單、家族系統表等件附

    卷為憑（見本院卷第216、259至262、267頁）。按債務人必

    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

    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

    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

    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前二項情形，債務人釋明更生期

    間無須負擔必要生活費用一部或全部者，於該範圍內，不受

    最低數額限制；債務人證明確有必要支出者，不受最高數額

    及應負擔比例之限制，消債條例第64條之2定有明文。查聲

    請人子女為000年0月生（見本院卷第257頁），仍屬未成年

    人，平日生活需依附於父母，確有不能維持生活之情形，是

    有受扶養之必要，雖聲請人主張前配偶未給付兒子扶養費（

    見本院卷第21頁），惟本院審酌聲請人每月尚領有5,000元

    之（未成年子女）就學補助，則其兒子扶養費部分應調整至

    9,309元範圍內較為妥適。至父母扶養費部分，按民法第111

    7條第2項明文規定，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直系血親尊

    親屬不適用之，即直系血親尊親屬受扶養者，仍須以不能維

    持生活者為限，所謂不能維持生活，係指財力不足維持生活

    ；而所謂無謀生能力，係指無工作能力、或有工作能力不能

    期待其工作而言。準此，直系血親尊親屬如能以自己財產維

    持生活者，自無受扶養之權力（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3173

    號、最高法院87年台上字第1696 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據

    聲請人前開提出之父母112、113年度申報所得資料清單所示

    ，聲請人父母現既有工作收入，尚具有工作能力，復未見聲

    請人提出其父母有何不能維持生活之情事，故父母扶養費應

    予剔除。則聲請人每月生活必要支出即以其個人開銷17,076

    元，及負擔扶養一名未成年子女費用9,309元，總計26,385

    元，範圍內可採。

㈢、從而，以聲請人每月收入約40,896元，扣除每月生活必要生

    活費用26,385元，雖餘14,511元可供清償債務，惟相較於聲

    請人現積欠之債務共計4,077,336元觀之，聲請人顯無法於

    短期內清償完畢（計算式：4,077,336元÷14,511元÷12月＝23

    年多），更遑論其利息、違約金仍持續增加中，是綜合聲請

    人年齡、財產、勞力、健康及信用等清償能力以觀，其客觀

    上確屬不足以清償債務之經濟狀態，符合消債條例第3條所

    規定「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堪

    認有藉助更生制度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而重建

    其經濟生活之必要。至債務人名下是否有其他財產及收入，

    宜由本院司法事務官調查，並請聲請人釋明何時辦理汽、機

    車貸款？該資金流向？提出相關證明文件、提出聲請人最近

    一個月申請之「完整」勞保職保或勞保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

    料表，以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

    更生機會，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展（消債條例第1條參照）

    。

四、綜上所述，債務人係一般消費者，其對已屆清償期之債務有

    不能清償之虞，且其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未逾1,200萬

    元，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又查無消債

    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駁回更生聲請之

    事由存在，則債務人聲請本件更生，即屬有據。

五、債務人於更生程序開始後，應另提出足以為債權人會議可決

    或經法院認為公允之更生方案以供採擇。而司法事務官於進

    行本件更生程序、協助債務人提出更生方案時，應依債務人

    之實質償債能力、動產二手價值、是否有其他保單價值準備

    金或解約金、投資等可計入償債方案，並審酌聲請人聲請更

    生前二年之資金流向、財產變動等情形，進而協助債務人擬

    定允當之更生方案，始符消債條例重建債務人經濟生活之立

    法目的，附此敘明，並依消債條例第11條第1項、第16條第1

    項、第45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黃致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5　　日

　　　　　　　　　　　　　　　書　記　官　魏翊洳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224號

聲  請  人  

即債務人    蔡謦安  

代  理  人  謝明訓律師（法律扶助）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和裕數位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淑娟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闕源龍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二十一世紀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以明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建州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嚴陳莉蓮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Ａ０１自中華民國115年6月15日16時起開始更生程序。

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消費者依本條例所清理之債務，不以因消費行為所生者為限，消債條例第3條、第151條第1項、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必要時得選任律師、會計師或其他適當之自然人或法人1人為監督人或管理人，復為同條例第45條第1項、第16條所明定。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前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積欠債務總額新臺幣（下同）3,818,918元，曾向本院聲請債務前置調解，惟因無法與債權人達成共識，以致前置調解不成立，復向本院聲請更生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於聲請更生前5年並無從事超過平均每月營業額20萬元之營業活動，屬消債條例第2條所稱之消費者，其於提出本件更生之聲請前，曾於本院進行債務前置調解，惟前置調解未能成立乙情，此經本院調閱本院114年度司消債調字第1號卷宗查核屬實，堪認聲請人已依消債條例之規定聲請前置調解而未能成立。另依債權人於前置調解及本件陳報債權額之結果，聲請人目前積欠之債務數額合計約4,077,336元，此有債權人提出之陳報狀暨債權計算書附卷可參。是以，聲請人據以聲請更生，本院自應綜合聲請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是否已不能維持符合人性尊嚴之最基本生活條件，而有「不能清償或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而定。

㈡、查聲請人為86年次，現年29歲（聲請人全戶戶籍謄本，見本院卷第25頁），其現任職於○○○○股份有限公司，並提出在職證明書、114年6月至8月、114年9月至115年3月薪資明細表等件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56、57、231至第234頁），

　　依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規定，於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扣薪之執行命令即不得繼續，故法院強制執行扣薪部分仍應計入聲請人每月收入，則本院依聲請人前開提出之薪資單所核算，每月實領薪資加計強制執行扣薪約40,896元【即（40,012元＋42,368元＋36,090元＋38,797元＋39,430元＋39,679元＋58,660元＋34,417元＋38,607元）÷9月＝40,896元】。

㈢、另聲請人主張其每月生活必要支出為：個人17,076元、兒子扶養費15,000元、父母扶養費各2,000元，總計：36,076元（見本院卷第21、22頁），並陳報現每月領有5,000元之（未成年子女）就學津貼，至父母扶養費部分，係因與父母同住，故給予父母每月4,000元補貼家用水電費等語，並提出父母之112、113年度之綜合所得稅清單、家族系統表等件附卷為憑（見本院卷第216、259至262、267頁）。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前二項情形，債務人釋明更生期間無須負擔必要生活費用一部或全部者，於該範圍內，不受最低數額限制；債務人證明確有必要支出者，不受最高數額及應負擔比例之限制，消債條例第64條之2定有明文。查聲請人子女為000年0月生（見本院卷第257頁），仍屬未成年人，平日生活需依附於父母，確有不能維持生活之情形，是有受扶養之必要，雖聲請人主張前配偶未給付兒子扶養費（見本院卷第21頁），惟本院審酌聲請人每月尚領有5,000元之（未成年子女）就學補助，則其兒子扶養費部分應調整至9,309元範圍內較為妥適。至父母扶養費部分，按民法第1117條第2項明文規定，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即直系血親尊親屬受扶養者，仍須以不能維持生活者為限，所謂不能維持生活，係指財力不足維持生活；而所謂無謀生能力，係指無工作能力、或有工作能力不能期待其工作而言。準此，直系血親尊親屬如能以自己財產維持生活者，自無受扶養之權力（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3173號、最高法院87年台上字第1696 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據聲請人前開提出之父母112、113年度申報所得資料清單所示，聲請人父母現既有工作收入，尚具有工作能力，復未見聲請人提出其父母有何不能維持生活之情事，故父母扶養費應予剔除。則聲請人每月生活必要支出即以其個人開銷17,076元，及負擔扶養一名未成年子女費用9,309元，總計26,385元，範圍內可採。

㈢、從而，以聲請人每月收入約40,896元，扣除每月生活必要生活費用26,385元，雖餘14,511元可供清償債務，惟相較於聲請人現積欠之債務共計4,077,336元觀之，聲請人顯無法於短期內清償完畢（計算式：4,077,336元÷14,511元÷12月＝23年多），更遑論其利息、違約金仍持續增加中，是綜合聲請人年齡、財產、勞力、健康及信用等清償能力以觀，其客觀上確屬不足以清償債務之經濟狀態，符合消債條例第3條所規定「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堪認有藉助更生制度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而重建其經濟生活之必要。至債務人名下是否有其他財產及收入，宜由本院司法事務官調查，並請聲請人釋明何時辦理汽、機車貸款？該資金流向？提出相關證明文件、提出聲請人最近一個月申請之「完整」勞保職保或勞保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以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展（消債條例第1條參照）。

四、綜上所述，債務人係一般消費者，其對已屆清償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之虞，且其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未逾1,200萬元，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又查無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存在，則債務人聲請本件更生，即屬有據。

五、債務人於更生程序開始後，應另提出足以為債權人會議可決或經法院認為公允之更生方案以供採擇。而司法事務官於進行本件更生程序、協助債務人提出更生方案時，應依債務人之實質償債能力、動產二手價值、是否有其他保單價值準備金或解約金、投資等可計入償債方案，並審酌聲請人聲請更生前二年之資金流向、財產變動等情形，進而協助債務人擬定允當之更生方案，始符消債條例重建債務人經濟生活之立法目的，附此敘明，並依消債條例第11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第45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黃致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5　　日

　　　　　　　　　　　　　　　書　記　官　魏翊洳　　　　





